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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层声音 

教育部对高校有组织科研提出四方面任务 

在 2022年 7月 19日教育部召开的“教育这十年”“1+1”系列

发布采访活动第八场新闻发布会上，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司长

雷朝滋表示，下一个十年，教育部将着力加强有组织科研，加快打造

国家战略科技力量，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和高水平科

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。 

雷朝滋介绍，从指导思想上讲，有组织科研就是要瞄准国际科技

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，把过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、能干什么就干什么

转变为国家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围绕“四个面向”，组织重大

任务，根据任务需要建设大平台，依托大平台组建大团队，长期持续

攻关，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基础研究不断有重大原创突破，为建设

科技强国奠定坚实基础；技术创新要真正满足国家战略需求，补短板、

锻长板，提升我国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，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今后一个时期，高校有组织科研要着力在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： 

一是要在实现重大原始创新突破上下功夫。基础研究一定要提高

层次、提高质量，瞄准若干重大前沿科学问题，组织跨学科团队，长

期坚持、长期积累，力争不断实现重大原始创新突破，有力支撑我国

尽早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。 

二是要在攻克“卡脖子”问题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上下功夫。

既要加快战略高技术发展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，又要瞄准未来科技和

产业发展的制高点，把科技的命脉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保障国家

发展的独立性、自主性和安全性。 

三是要在服务国家区域创新发展战略上下功夫。要主动服务国家

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布局，以北京、上海、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等

为核心，充分发挥高校的区位优势和学科人才优势，强化辐射带动作

用，加快科技资源聚集，支撑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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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要在提升行业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上下功夫。要主动与行业

产业部门和龙头企业加强对接，走好有组织的产学研深度合作“三部

曲”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，保障产业链、供应链安全稳定。 

（来源：光明网 2022-7-19） 

 文件要点 

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，教育部明确 9 项重点举措 

近日，教育部印发《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

自强的若干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就推动高校充分发挥新型

举国体制优势，加强有组织科研，全面加强创新体系建设，着力提升

自主创新能力，更高质量、更大贡献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出部署。 

《意见》指出，高校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高校

有组织科研是高校科技创新实现建制化、成体系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

需求的重要形式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

坚强领导下，高校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，创新

能力快速提升、重大成果持续涌现、体制机制改革纵深推进，为创新

型国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但高校科技创新仍存在有组织体系化布

局不足，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支撑不够等突出问题。立足新发展阶段、

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，高校要把服务国家战略需求

作为最高追求，坚持战略引领、组织创新、深度融合、系统推进的指

导原则，要在继续充分发挥好自由探索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主阵地作用，

持续开展高水平自由探索研究的基础上，加快变革高校科研范式和组

织模式，强化有组织科研，更好服务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

现实问题和紧迫需求，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、加快建设世界重

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。 

《意见》明确了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的重点举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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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。深入推进“双一流”建设，加

快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、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新建布局和国家工程

中心高质量建设，支持高校牵头或参与国家实验室和区域实验室建设。 

二是加快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重大突破。研究设立基础研究和交

叉学科专项，启动基础学科研究中心、医药基础研究创新中心建设。

持续实施“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”。 

三是加快国家战略急需的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突破。实施“有组织

攻关重大项目培育计划”，布局建设集成攻关大平台。实施“千校万

企”协同创新伙伴计划。深入实施高等学校人工智能、区块链、碳中

和科技创新行动。 

四是提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服务产业转型升级。启动实施

“百校千项”高价值专利转化行动，加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高校

建设。启动实施“百校千城”未来产业培育行动。进一步发挥好国家

大学科技园国家级创新平台作用，试点未来产业科技园建设。 

五是提升区域高校协同创新能力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。进一步落

实教育部与相关省市合作协议。围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，发挥关键省

份和节点城市作用，加强教育部创新平台和高水平科研机构建设。 

六是推进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打造国家战略人才力量。依托重大

科研平台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任务和重大工程，培养造就一批战略科学

家。积极吸纳博士后参与重大任务攻关，推进专职科研队伍建设。实

施科技领军人才团队项目。实施高校优秀青年团队建设计划。 

七是推进科教融合、产教协同培育高质量创新人才。认定一批国

家科教协同创新平台。深入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和国家急

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。在“双一流”建设学科与博士点布局中，强

化与国家科技战略部署衔接。 

八是推进高水平国际合作。布局建设一批一流国际联合实验室等

平台。鼓励支持高校培育、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。深入

实施“一带一路”科技创新行动计划。 



- 4 - 
 

九是推进科研评价机制改革营造良好创新生态。完善“双一流”

建设动态监测系统，引导高校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布局，提升支撑国家

重大科技任务的能力。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，加强学风作风建设。 

《意见》强调，高校要强化责任落实，要在学校整体规划和科技

创新等专项规划中，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，以学校学科优势为基础，

研究提出有组织科研的主攻方向，明确主要任务和战略目标。要充分

发挥基本科研业务费稳定支持的重要作用，积极争取地方财政和国有

企业、科技企业、社会组织等多元投入。教育部统筹重大人才计划、

研究生招生、“双一流”建设等政策，加强对有组织科研的引导和支

持。 

（来源：新华网 2022-08-29） 

 专家视角 

樊秀娣：“有组织科研”要杜绝只出名不出力 

 “有组织科研”的实质在于通过科研组织方式的提升，快速产

出国家急需、重大的科技创新成果。然而，基层科研人员对“有组织

科研”如何开展还有些疑义，一是担心重大攻关项目集中到“大牛”

名下，如有人“只出名不出力”，最终难以拿出名副其实的成果；二

是担心某些重要性一时无法显现或不适合“大手笔”运作的项目是

否会被边缘化。说到底，这种担心是出于大家对行政权力支配科研项

目开展的忌惮，因为行政化的科研评价与管理易导致形式主义和急功

近利等问题。 

因此在“有组织科研”的问题上，大家希望主管部门既要关注计

划内的“大项目”“大平台”“大团队”，也要遵循科研创新的“个

性化”“小手笔”和“无计划”等规律，给其他基础研究和“长线”

研究充分的生长空间。总之，站在全局角度开展“有组织科研”的第

一要义是要提高管理水平，努力为科研人员提供潜心科研的良好条件

http://education.news.cn/20220829/f2764527b6164e369d7ce290dff9a931/c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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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环境，强化服务职能，不断完善优质成果被精准、快速发现的体制

机制。 

对照现有科研活动中的一些问题，各级管理部门在开展“有组织

科研”时，尤其要做好以下工作。 

第一，把科研活动主体权给到在岗位作战的科研人员手中。目前，

科研项目中还存在“挂名”现象。某些高级别项目的总负责人仅对项

目分包、经费划分等问题作出决策，其余环节则很少过问。总负责人

不上心的项目，分项目负责人一般也不会全心投入，底下的科研人员

更不太会积极、主动地投入。到头来，由学生充当科研主力军也不足

为奇。这种负责人“挂名”的项目，“手笔”越大，国家损失越大，

重大成果更是无从谈起。“有组织科研”除了要组织科研人员齐心协

力攻坚克难外，还要强调科研人员拥有责权利相统一的科研主体权，

这是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欲望、工作热情和聪明才智的根本制度保障。 

第二，把科研经费使用权给到有实际需求的科研人员手中，让科

研人员在开展科学研究时能用上必要的科研经费最为重要。长期以来，

我国是以项目竞争的方式获得科研经费的，主管部门一般按项目种类

和级别确定项目经费数额，造成大家对项目经费不管实际需要，多多

益善。于是，一边是科研经费用不完，“为花钱而花钱”；另一边则

是科研经费拿不到，不少申请不到项目的科研人员为缺少科研经费烦

恼，甚至对未来职业前途缺乏信心。各级部门既要严格规范科研经费

的使用去向，也要合理调配科研经费的使用对象。说到底，保证科研

经费用于科研活动，满足更多科研人员的正当科研需求。在这方面，

“有组织科研”大有作为。 

第三，把科研成果评价权给到同领域的科研人员手中。科研活动

与管理问题最终反映在科研成果评价上。目前国内某些专家在评审活

动中没能行使独立、客观和专业的“学术权力”，而是听命于“行政

权力”，甚至变相成了“行政权力”的代言人。如此，不仅评审结果

难保科学性，更由于评审专家一般都是学术“大牛”，纠错成本相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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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。科研成果评价中的同行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同行。2018年 7

月正式印发的《关于深化项目评审、人才评价、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》

中，强调要细化专家领域和研究方向，更好地满足项目评审要求。要

根据项目类型特点，合理确定评审专家遴选条件和专家组组成原则，

原则上应主要选取活跃在科研一线、真懂此行、此项的专家参与评审，

充分考虑其专业水平和知识结构。与产业应用结合紧密的项目，还应

选取活跃在生产一线的专家参与评审。科研主管部门在成果评价时要

选取使用合适的评审专家，充分体现“有组织科研”的专业水准。（作

者系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） 

（摘编自《中国科学报》 2022-08-23 第 3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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